
 1 

    臺中市立外埔國民中學服務學習採計實施辦法 
103/01/26 訂定 

 

一、 依據： 

    中投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服務學習」採計原則。 

二、目的：  

（一）為培養學生健全人格、正確價值觀、關懷人群社會，並養成勞動及日常生活之良好

習慣，推行服務學習。 

（二）為培養本校同學關懷生活環境、熱心參與公共事務之意願，以服務行動回饋學校、

社區鄰里，並從體驗社會生活中進而啟發人文關懷的精神，達成五育均衡，養成現

代公民與完美人格的理想。 

（三）增進學生關懷生命、關懷生活環境及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與熱忱。養成學生服務學

校、社區及動手實做、體驗生活的態度，推動全人教育發展。 

（四）為落實服務學習精神，發揮服務學習功能並且透過服務歷程，增加學習動機，重拾

人文精神。 

三、服務學習之意義： 

服務學習係預先擬定公共服務教育實施計畫或方案，透過教與學的實踐模式，提供

學生回饋學校、鄰里、社區及社會的生活體驗，學生一面運用課程學習成就進行服務，

並透過做中學、學中做的過程，學習反省，藉以激發學生關心自己、關懷生活環境及參

與公共事務的意願與熱忱。服務學習具有互助學習、教育性、持續性與利他性，教導認

識與承擔公民責任、鼓勵公民參與，並促進公共利益。 

四、服務學習類別：  

類 別 服 務 內 容 概 述 

社會福利 關懷老人、協助義賣、發送食物資源予低收入戶、協助維修器材設備等。 

輔導工作 輔導低年級或弱勢、低成就學生課業、生活照護。 

環境保護 協助環境美化、環保宣傳、資源回收、環境清潔或落實禁煙區勸導工作等。 

生態保育 協助生態保育宣傳、生態調查或辦理生態保育維護活動。 

文化建設 
藝文展演活動、整理書庫、寄送節目表單、繪製海報、協助文物調查或文化史蹟調查、導

覽解說、諮詢服務或編輯刊物等。 

衛生保健 協助防疫宣導、反毒活動、病床陪伴、病床康輔等。 

交通安全 交通隊、協助交通安全宣導、交通導護、老人及身障者上下車或過馬路等。 

社區服務 打掃社區環境、認養公園、照顧路樹、協助辦理社區活動等。 

公眾服務 服務臺諮詢、引導民眾洽公、整理資料、協助民眾填寫文件等。 

休閒服務 協助辦理文藝、體育、休閒活動、管理場地及器材、帶領兒童及青少年進行戶外活動等。 

其 他 義工服務（校內各處室義工服務等，且應為班級自治以外之公益服務，如：糾察隊、樂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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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救護、主題服務（如品德教育、生命教育等）等。 

五、實施對象：本校全體學生。 

六、實施時間： 

（一）利用寒暑假、班會、社團活動、綜合活動課程、空白課程、課餘、假日或其他適

當時間進行服務。 

（二）採計日期：上學期 8月 1日至 1月 31日，下學期 2月 1日至 7月 31日。 

（三）三年級下學期採計至中投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公告截止日。 

七、實施方式： 

（一）十二年國教服務學習積分上限為三分，每學期服務滿六小時即有一分，一學期至

多一分，不滿六小時則不予加分，時數不得累計至下學期。 

（二）學生每次參加服務活動，均應取得「活動證明」或服務對象之「證明章記」。 

（三）校外服務認證團體應為政府立案之機關、機構、法人之志工團體。 

（四）學生每次參加之服務活動，以「小時」為單位，30分鐘以上未滿 50分鐘以 0.5

小時計算之。 

（五）為顧及學生安全與體力，個人參加校外服務學習建議每次以 4小時為限；以社團、

班級或自治性組織為單位辦理，經核可之服務學習活動建議每天以 6小時為限。 

（六）以「社團」或「班級」為單位辦理之服務學習活動，應事先向學務處訓育組申請，

待核可後始可辦理。社團或自治性組織辦理之活動應由指導老師陪同指導；班級

辦理之活動應由導師陪同指導，以確保其具教育意義及活動安全性，並於活動完

成 10個工作天內將參與學生之服務學習認證表連同活動成果報告統一向學務處

訓育組辦理認證。 

（七）學生個人參加校外服務學習活動時，基於安全考量，建議應 2人以上結伴參加。 

八、認證方式： 

（一）獨立性活動：學生每次參加服務活動後，於十日內應填妥服務學習認證表及服務 

學習紀錄卡並向學務處訓育組辦理核章認證，每週一午休由學務處 

訓育組在圖書室全校統一辦理認證，逾期不補。 

（二）系列性活動：以學期為單位或該系列活動結束後十日內應填妥服務學習認證表及 

服務學習紀年錄卡向學務處訓育組辦理核章認證，每週一午休由學 

務處訓育組在圖書室全校統一辦理認證，逾期不補。 

     (三) 認證單位：由各國中於每學期將學生服務學習時數填入「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  

                    手冊第十三頁『服務學習紀錄表』」以為認證。 

     (四) 服務學習認證表應填妥學號、班級、座號、姓名、服務起迄時間、服務時數、服 

          務單位評議及簽章（由服務單位填寫），以上項目若填寫不完整不得進行認證。 

     (五) 由班級、社團或自治性組織辦理之服務學習活動，其服務單位評議及簽章得只填  

          寫乙份，並影印粘貼於服務學習認證表上，於活動結束後十日內內將參與學生之 

          服務學習認證表連同活動成果報告統一向學務處訓育組辦理認證。 

     (六) 學生「服務學習認證表」若遺失，恕無法補發，請導師協助向學生宣導一定得妥 

          善保存、遺失後果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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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服務學習紀錄卡」若遺失，之前之服務時數憑「服務學習認證表」正本方可重 

          新核章，若服務學習認證表遺失，恕不補核章。 

     (八)「服務學習紀錄卡」若遺失，得至學務處訓育組補發，但須記警告乙支，以示負責。 

九、考核與獎勵： 

（一）進行校外服務學習後撰寫心得投稿校刊(500 字以上)並獲刊登者，記嘉獎乙支，以

茲鼓勵。 

（二）學生參與學校、市府辦理重大活動之服務學習，得另給予適當之獎勵，學校辦理

之活動以嘉獎 2次以內為限，協助辦理市府之活動以小功 1次為限。 

（三）學生應於每學期結束前將本學期「服務學習紀錄卡」交予班長彙整時數，導師認

證無誤後將班級每位學生服務時數輸入學務系統，並將「服務時數統計表」送交

學務處訓育組存查。 

（四）本校教職員工參與推動、指導服務學習，成績優異者，依權責呈請簽核記功或嘉

獎，並公開表揚之。 

十、罰則：凡未從事志願服務者，而行不實登錄或篡改認證資料，經發現或招舉發屬實者，

處小過乙支以為懲戒。 

十一、經費：相關培訓或活動所需費用，視學校財政狀況，由相關經費支應。 

十二、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學務處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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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外埔國民中學 103學年度服務學習實施流程 
 

 

 

 
 

 

 

 

 

 

 

 

 

 

 

 

 

 

 

 

 

 

 

 

 

 

 

 

 

 

 

 

 

 

 

 

個人參加校內外服務學習活動 參加團體辦理之校內外服務學習活動 

填寫服務學習認證表 填寫服務學習認證表 

服務單位填寫服務評議 服務單位填寫服務評議 

 

填寫服務學習心得 填寫服務學習心得 

 

團體製作活動成果 

 

匯整團體學習認證表及成果表 

 

訓育組服務學習認證 

 

服務學習紀錄卡交輔導股長彙整時數 

 

 
導師確認無誤，將班級每位學生服務時

數輸入學務系統。 

「服務時數統計表」送交學務處訓育組

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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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外埔國民中學（正面） 

 
 

 

 

 

 

 

 

 

 

 

 

 

 

 

 

 

 

 

 

 

 

 

 

    

   

 

 

 

 

※ 記錄卡卡號：        

※ 班      級：               

※ 座      號：               

※ 姓      名：               

※ 學  年  度：      學年度/第    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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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外埔國民中學服務學習紀錄卡（背面） 

編號 服務學習活動名稱 服務時間 服務單位 服務時數 學務處核章 

１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小時  

２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小時  

３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小時  

４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小時  

５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小時  

６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小時  

７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小時  

８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小時  

９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小時  

10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小時  

11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小時  

12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小時  

13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小時  

14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小時  

15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小時  

16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小時  

17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小時  

18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小時  

19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小時  

20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小時  

本表合計                      小時 

※進行完服務學習後，請先行填寫服務學習認證表，待填寫完成後，攜帶本紀錄卡與服務學習認證表於每週一午休至圖書室， 由學務處訓育組核章。 

※「服務學習認證表」及「服務學習紀錄卡」重要資料！請妥善存放於個人生涯檔案夾。 

※學生「服務學習認證表」若遺失，恕無法補發，請學生宣導一定得妥善保存、遺失後果自行負責。 

※「服務學習紀錄卡」若遺失，之前之服務時數憑「服務學習認證表」正本方可重新核章，若服務學習認證表遺失，恕不補核章。 

※「服務學習紀錄卡」若遺失，得至學務處訓育組補發，但須記警告乙支，以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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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外埔國民中學服務學習認證表（個人） 

學號  班級  座號  姓名  

服 務 起 訖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服 務 時 數    小時（30分鐘以上未滿 50分鐘以 0.5小時計算之） 

服務單位評議及簽章（由服務單位填寫） 

 

 

簽  章：＿＿＿＿＿＿＿＿＿ 

聯絡電話：＿＿＿＿＿＿＿＿＿ 

服務內容： 

我的服務學習心得（應 100字以上） 

 

備註： 

一、本表每次服務寫一張，若同一活動連續多天進行，只需在活動全部結束後填寫一張即可。 

二、「服務單位評議」請辦理服務單位之負責人員親填。 

三、本表請於發還後妥善保存，以供日後查核或相關證明之用，若遺失恕無法補發。 

四、本表若為影本不得視為服務證明，但若影本經訓育組核章後視同正本。 

認證章：  

 

認證服務學習（訓育組認證）                                        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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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外埔國民中學團體服務學習認證表（團隊辦理之活動） 

學號  班級  座號  姓名  

服 務 起 訖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服 務 時 數    小時（30分鐘以上未滿 50分鐘以 0.5小時計算之。） 

服務單位評議及簽章（由服務單位填寫，此處可粘貼影本） 

 

 

簽章：＿＿＿＿＿＿＿＿＿＿＿ 

聯絡電話：＿＿＿＿＿＿＿＿＿ 

活動名稱： 

服務內容： 

我的服務學習心得（應 100字以上） 

 

備註： 

一、本表每次服務寫一張，若同一活動連續多天進行，只需在活動全部結束後填寫一張即可。 

二、「服務單位評議」請辦理服務單位之負責人員親填。 

三、本表請於發還後妥善保存，以供日後查核或相關證明之用，若遺失恕無法補發。 

四、本表應連同「活動成果報告」送交訓育組始可認證，成果報告由訓育組存查。 

五、本表若為影本不得視為服務證明，但若影本經訓育組核章後視同正本。 

認證章：  

 

認證服務學習（訓育組認證）                                        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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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外埔國民中學服務學習活動成果報告 

辦 理 團 體 名 稱  活 動 名 稱  

服 務 起 訖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服務單位評議及簽章（由服務單位填寫） 

 

 

簽章：＿＿＿＿＿＿＿＿＿＿＿ 

聯絡電話：＿＿＿＿＿＿＿＿＿ 

帶隊老師評語 

照片 2 張（可加相關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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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外埔國民中學辦理團體服務學習活動申請表 

辦理團體名稱  活 動 名 稱  

帶 隊 老 師  申 請 人  

起 訖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協辦服務單位：________________ 

活動目的： 

 

 

請浮貼或附加活動計畫 

一、辦理目的 

二、主辦單位、協辦單位 

三、辦理日期時間 

四、辦理地點 

五、參加對象（須註明是否招募其它學生） 

六、活動內容（除詳細之活動內容外，請包含結束後之反思之回饋單或討論問題） 

七、交通規劃 

八、活動經費 

 

 

 

會辦單位： 

 

 

申請人            學務處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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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外埔國民中學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班級服務學習時數結算表 

※班級:                 

※請各班導師於每學期末依「服務學習紀錄卡」統計每位同學本學期服務學習總時數，並紀錄於下表，

謝謝。請於期末 103/01/30(五)統計完成後交給學務處訓育組。 

座號 姓  名 服務總時數 通過打 V 座號 姓  名 服務總時數 通過打 V 

1  時     分  21  時     分  

2  時     分  22  時     分  

3  時     分  23  時     分  

4  時     分  24  時     分  

5  時     分  25  時     分  

6  時     分  26  時     分  

7  時     分  27  時     分  

8  時     分  28  時     分  

9  時     分  29  時     分  

10  時     分  30  時     分  

11  時     分  31  時     分  

12  時     分  32  時     分  

13  時     分  33  時     分  

14  時     分  34  時     分  

15  時     分  35  時     分  

16  時     分  ※本班已達三分(已做完三學期)                人 

※本班未達三分(未做完三學期)                人 

※本學期未達三分通過人數：                 人 

※本學期未達三分未通過人數：               人 

※本班本學期通過比例：                 ％ 

※本班總通過比例：                 ％ 

17  時     分  

18  時     分  

19  時     分  

20  時     分  

填表人簽章            學務主任簽章       校長 

導師簽章             訓育組簽章 

填表日期：103 年   月   日 


